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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办公室  县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补充意见 

 

各镇乡党委、政府，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县级各部门： 

为全面贯彻“科技争投”决策部署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

扎实推进省全面创新改革联系点建设，进一步激发创新意识和创

造活力，推动形成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，现就进一步

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提出如下补充意见： 

1．增强对引入研发机构的支持力度，对央企、知名跨国公

司、国家科研机构、行业龙头企业在我县设立独立法人，引入核

心技术配置核心研发团队的研发机构和研发总部，最高可给予 1

亿元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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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实行研发投入后补助，企业年

度研发投入 50万以上其占销售收入比例超过 2%以上部分，按 10%

予以补助，最高 50万元（高新技术企业除外）。支持企业在北京、

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科技资源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研发基地，经

认定，其运行经费每年按实际在册在研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

级职称科技人员每人 3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，最高 20万元。 

3．支持高校在象山建立研究生实践基地，经认定的新建实

践基地，每年给予 5万元的补助，期限三年，同时对研究生的交

通、食宿费用给予一定补助。 

4．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力度，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

型“小巨人”培育企业逐步实行科技特派员制度，人员从毕业三

年内全日制工科类大学生中招录，财政给予每人每年 5万元补助，

期限三年。县科技型小微企业当年小升规，其后二年继续给予科

技信贷支持，科技贷款保证保险费按年 1.5%补助，上浮利息全额

贴补。 

5．实施产业创新试点项目，对县重点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，

开展产业技术创新试点，采取企业研究院建设、重大瓶颈技术攻

关、领军型创新团队培育“三位一体”的集中支持模式，择优确

定试点承担单位，验收通过后按其实际投入，给予单个试点单位

不超过 200万元的补助。 

6．完善知识产权运用，建立“贷款+保险保障+财政风险补

偿”的专利权质押融资模式，设立专利质押融资风险资金，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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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险代偿，同时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为专利质押贷款提供保

险费补助；对列入市级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企业，给予每家 30

万元的配套性奖励。 

7．推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，对列入国家、市级知识产权运

营机构的，分别给予累计 50万元、30万元的奖励。 

8．强化镇乡（街道）科技创新考核，综合得分居 A 类前 3

名、B类前 2名、C类第 1名的镇乡为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镇乡（街

道），授予年度先进荣誉称号，并在全县工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予以

表彰；综合得分前五位且完成年度目标的镇乡（街道），全体在编

机关事业干部目标管理考核奖上浮 5%、4%、2%、2%、2%。 

本意见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执行，具

体由县科技局、县财政局等单位制定相关细则并负责解释，之前

相关政策与之不符的以本意见为准，并按就高原则不重复享受。

对当年发生安全生产、环境污染等重特大责任事故和严重违反法

律法规的企业取消奖励补助资格。 

 

 

中共象山县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 5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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